
高校教师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报送
材料要求

申报材料统一使用240mm×340mm并带有封扣的牛皮纸质档案袋，材料袋封面必须注明申报人姓名、单位、拟申报专业、任职资格、联系电话；档案袋底部和侧面加贴标签，注明申报人姓名、单位、拟申报专业及任职资格；有多份申报材料的，应在档案袋底部注明“共X袋，第X袋”字样。档案袋上所有标注均使用黑色打印字体。
一、个人材料
（一）须装订成册的材料（请用抽杆夹装订，便于补充材料）
1、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；
2、现任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证书及审核记录复印件；
3、现任专业技术职务的任命（聘任）证书复印件；
4、继续教育证复印件（含公需科目测试合格成绩）；
5、教师资格证复印件；
6、高校系列申报评审讲师任职资格还必须提供《岗前培训合格证》复印件；
7、高校系列《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》总评积分表一份（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审核盖章）。
8、申报评审中、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还应提供本人教学通知书、课程表复印件（教务处审核盖章）；
9、科研成果获奖证书、鉴定材料、证明等复印件（科研处审核盖章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10、高校系列申报评审教授任职资格的，都应提供地、厅级及其以上科研项目、课题材料复印件（科研处审核盖章）。
11、基层服务经历相关材料（基层服务工作：以支援教学、培训讲座、教学研讨、技术帮扶、文化推广、法律咨询、医疗援助等为主，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基层服务工作。并由相关部门审核盖章。）
12、论文的查重证明材料
13、论文须提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备案信息及“万方数据资源系统”、“中国知网”、“维普资讯网”三大数据库之一的检索证明材料,外文论文须提供贵州省科技情报所的检索证明材料，著作须提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备案信息。
14、个人诚信承诺书
（二）不装订成册的材料
1、目录。申报材料目录一式二份（须打印，装入袋内）。
2、评审表。《贵州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含省教育厅印制的活页，简称《评审表》）一式二份。《评审表》按A4纸张大小胶装制作成册。
3、审查表。申报高教系列的人员填写《贵州省申报评审高校、中职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实验系列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审查表》一式二份（A3标准）。
4、论文、论著。按照申报评审条件要求能证实达到规定条件的论文、论著原件。
5、代表论著。
①申报评审教授任职资格应提供本人注明一篇（项）代表论著（或科研项目）一式二份，并提交该代表论著的电子文档。
②申报评审副教授任职资格应提供本人注明的一篇（项）代表论著（或科研项目）一式三份。
6、单位诚信承诺书（单位领导签字盖章）
二、其他
1、按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黔价行事字〔1998〕196号文件核定的标准，收取评审费。高级350元/人、中级250元/人。
2、报送材料的同时，交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兰底照片2张。
3、申报高教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，须按以下学科（专业）分类，注明申报学科（专业）。
（1） 哲学、法学（含政治学、社会学）；
（2） 历史、教育学（含心理学、图书馆学、情报学等）；
（3） 中国语言文学；
（4） 外国语言文学；
（5） 经济学（含政治经济学、工业经济、农业经济、财贸经济、会计学、统计学等）；
（6） 数学、计算机；
（7） 物理、地理；
（8） 生物、化学；
（9） 工学；
（10）农学（含林学、畜牧兽医等）；
（11）医学（中医、西医）；
（12）体育、艺术；
（13）思想政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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